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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东区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评估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F81绿隔产业用地。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咨询对象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3783.57平方米，根据《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26288.93平方米。其中人才公寓40867.01平方米、办公用房42998.2平方米、设备及其他42423.72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3年2月28日。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东区支行了解咨询对象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评估意见。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集体建设用地，地类用途为F81绿隔产业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87年。
2.设定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对象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33783.57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26288.93平方米，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交付标准人才公寓及办公用房为精装修交付。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3年2月28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约为人民币101276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评估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评估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以咨询对象完成出让手续并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根据《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咨询对象出让合同约定土地成交价款为107601万元，根据受让人介绍，截至本咨询函出具日，已全部缴清。
5.咨询对象规划条件以委托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为依据。其中涉及地下经营性用途，但由于咨询对象地下规划指标尚未明确，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评估意见未考虑咨询对象地下经营性用途开发完成后价值及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五月九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咨询对象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33783.57平方米。
1）人才公寓分摊土地面积＝（40867.01＋20672.82）÷126288.93×33783.57＝16462.53（平方米）
2）办公用房分摊土地面积＝（42998.2＋21750.9）÷126288.93×33783.57＝17321.04（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26288.93平方米，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人才公寓
	40867.01 
	40867.01
	——

	办公
	42998.2 
	42998.2
	——

	设备及其他
	42423.72
	593.72
	41830

	合计
	126288.93 
	84458.93
	41830


1）人才公寓分摊非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40867.01÷83865.21×42423.72＝20672.82（平方米）
2）办公用房分摊非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42998.2÷83865.21×42423.72＝21750.9（平方米）
（3）综合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人才公寓取5%、办公用房取10%。

综合利润率
＝（40867.01×5%+42998.2×10%）÷（40867.01+42998.2）＝8%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建筑物建设期：2年
3.建安情况说明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人才公寓
	5000 
	20434

	办公用房
	5000 
	21499

	设备及其他
	5000 
	21212

	合计
	——
	63145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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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一期） YZ00-0803-0012 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号地D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地区集体产业用地2号地DX00-1002-L06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3年2月28日
	100
	2021年12月20日
	100
	2020年12月24日
	100
	2020年12月22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9.87
	100
	50
	100
	50
	100
	50
	100

	容积率
	2.5
	100
	1.5
	102
	2.2
	100
	2.5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办公集聚程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3783.57
	100
	40082.2
	100
	72673.49
	102
	43870.1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98
	100/
	100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3626
	15800
	13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097 
	15496 
	1350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3097＋15496＋13500）÷3＝14031（元/平方米）
土地价格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14031×83865.21÷10000
＝117671（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人才公寓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630
	a+b+c

	（A）
	租金收入
	362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2.7

	
	
	
	
	面积（㎡）
	40867.01

	
	
	
	
	月数（月）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40739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3387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3077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2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61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10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80

	e
	相关税费
	46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67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4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8 P建1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72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 P建1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P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
	4073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86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606.6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89.8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414.2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4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6462.53

	（B）
	维修费
	203.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40.7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18.1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76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7559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47.8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8498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867.01


注：（a） 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1）; （b）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才公寓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8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87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2）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950
	a+b+c

	（A）
	租金收入
	494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5

	
	
	
	
	面积（㎡）
	42998.2

	
	
	
	
	月数（月）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44061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3499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3237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7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16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80

	e
	相关税费
	48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70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48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8 P建2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57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P建2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P建2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
	4406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11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826.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58.9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565.0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6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7321.04

	（B）
	维修费
	220.31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44.0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24.7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83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9567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7.8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22252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2998.20


注：（a） 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2）; （b）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公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8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87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75595 +95679＝171274（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71274
	——
	——
	——
	依前述

	2
	开发成本
	89554 +0.1162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68872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63145 
	126288.93
	5000
	——
	单价×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94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613
	——
	——
	——
	非住宅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73
	126288.93
	180
	——
	单价×面积

	5）
	相关税费
	947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263
	126288.93
	100
	——
	单价×面积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362
	40867.01 
	160
	——
	单价×面积

	
	
	
	85421.92 
	200
	
	

	（4）
	管理费用
	1450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425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3211 +0.0872P土
	——
	——
	4.1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872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211
	——
	——
	——
	（1）-（5）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8971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6190 +0.0823P土
	——
	——
	8%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823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6190
	——
	——
	——
	

	4 .土地价格
	63020
	——
	——
	——
	1-2-3


（三）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117671
	70%
	101276

	
	剩余法
	63020
	30%
	


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委托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东区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专业人员：


崔锴、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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